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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
现状和改革对策探讨

邓亚锋

（珠海市水库管理中心，广东 珠海 519000）

摘　要　为能提升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能力，保证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正常运行，同时充分发挥其工程

效益，珠海市以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复核为抓手，强化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监督和

管理作用，在复核过程中，对全市小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发现的普遍性、典型性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梳理，提出

了适合珠海的整改建议。经过复核之后，加大了区县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，小型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管

理得到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进一步重视，从而使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越来越管理规范化、体制顺畅化，运行管

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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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共有 3个行政区，分别是香洲区、斗门区、

金湾区，15个镇，10个街道，2个经济功能区（珠海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珠海鹤州新区），所以在珠海

市小型水利工程分布特点是点多面广，功能多样，特

别是在防洪减灾、农村供水等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[1]。

但是大多数工程的管养单位是农村集体组织，通过村

民主动作为等方式完成的效果很差，基本上无法满足

维护标准，达到水利工程维修以及养护条件 [2]。特别是

在乡村的税费改革被取消“两工”以后，矛盾更加凸

显 [3]，同时村民自己主动去参加当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

行管理的自发性不高，导致年代久远的小型或山塘类

型的水利工程维护和管理的方式或者标准已经完全不

能满足当今社会对水利工程的标准要求，最主要的是

小型或山塘类型的水利工程维护本体的产权制度模糊

化、不明确，从而出现了管理和维护的集体虚位化、

失位化和缺位化 [4]。同样小型或山塘类型的水利工程其

管理方式和我们国家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极不相适应，

而且大部分均存在产权制度不清晰、管理和维护主体

及职责不明确、管理和养护的财政补足经费通常会出

现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[5]，同时绝大部分的农村小型

或山塘类型水利工程出现了“有人使用、无人管理、

没经费”的现状 [6]，造成其水利工程效益很大幅度地降

低，极大地影响和限制了农村广大群众的供水和灌溉

需求，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的

提升。珠海市计划在未来的 3~5年的时间里，让珠海

市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和维护以及经费机制得到全面

完善，通过建立产权清晰、职责明确的适合珠海市当

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和维护水利工程体系，同时提

升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业监督和管理的职责 [7-8]。

金湾区率先启动改革试点，于 2015年 5月出台改革实

施方案，2015年底完成试点工作，在 2016年 8月通过

市级绩效评价，并获评优秀等次。斗门区、香洲区、

高新区和高栏港区于 2016年 12月始，先后出台了改

革实施方案，均于 2017年年底完成改革工作，并通过

了市级绩效评价，评价结论均为优秀等次。如今珠海

市已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、适应珠海发

展的管理体制体系和长效运行机制，并且梳理了全珠

海市 447宗小型水利工程的体制管理问题，落实了管

护主体、责任及管养经费，水利工程面貌大为改观，

运行管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。

1 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现状

1.1 组织机构落实情况

1.1.1 组织部署

各单位均出台了政策文件、编制了实施方案、组

织了动员宣传等工作，珠海市各区、镇、街道均出台

了相应的政策文件。本次复核的两个区分别出台了《高

栏港区深化“小水改”实施方案》（珠港区〔2017〕

22号）和《香洲区深化“小水改”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

两个区所辖镇、街也都相应出台了镇级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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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实施方案，均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、改革范围、

完成时间节点。

1.1.2 工程产权及效益

1.检查情况。原高栏港区 8宗小型水库已完成管

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，并发放权证。工程效益方面，

所有水库均为公益性水库，肩负防洪功能，其中 3宗

水库作为饮用水源地正常供水，2宗水库具备灌溉功能。

香洲区“小水改”工作完成了明晰权属、落实管

护主体、权属登记、公示、复查、颁发权属证书等方

面的工作。全区共核发管理权证小型水库 4宗，山塘 2

宗。水库功能均为公益性的供水、防洪。

2.全市情况。截至 2017年底本轮改革完成，珠海

市各小型水库已全部明确了工程产权，权属分属市、区、

镇（街）或村，水库效益除部分供水水库（产权归国

资企业）兼有公益和经济效益外，其他水库都仅发挥

公益性的防洪、灌溉功能，原有部分水库的经营性出

租养殖等活动均已取消。

1.1.3 管护责任主体

全市按照“分级负责，属地管理”的原则建立市、区、

镇三级水利工程管理体制，管养分离基本实现。市一

级成立市水库管理中心，定岗、定编 24个，负责全市

水库工程的指导、监督和考核工作；区镇成立 16个基

层水利服务机构，其中香洲 3家、斗门 8家、金湾 2家、

高新 1家、高栏港 2家；成立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有 9

家、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有 2家、公益的三类事业单

位有 5家。目前，部分水库已采用物业化管理的方式，

委托国有企业等统一管理运行。下一步，珠海市将全

面推行并逐步完善水库的物业化管理。

1.1.4 管护经费

珠海市各区基本能保证水库管护经费落实。全市

水库管护经费来源有两种：一种是公益性的水库，全

部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；另一种是经营性水库（供

水），由供水公司（企业）保障经费并承担管护工作。

2020年 10月珠海市政府批准印发实施《关于发布珠海

市水库维修养护费用指导价》的意见，水库管养经费

2020年投入维修养护经费885万元，实施新经费标准后，

2021年计划投入经费 1092万元，增幅 23.4%。

1.1.5 管护人员

1.检查情况。原高栏港区、香洲区各小型水库均

已按照要求配备了管理人员，在管落实管护人员方面

没有扣分现象。

2.全市情况。珠海市水库工程均基本按标准要求

配置落实管理巡查人员，并接受业务培训，不计算购

买社会劳务服务（养护工作）人员，管理、巡查人员

基本保证了小（一）型水库按照 3人 /宗，小（二）型

按照 1人 /宗的标准。

1.2 管理运行情况

1.2.1 管护模式

全市小型水库基本存在三种管理模式：一是属地

政府水利部门职能机构管理，如香洲区水库管理单位

是香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直属单位香洲区水利工程

管理中心；二是属地镇水利部门或街道办等基层服务

机构管理，如斗门镇水利管理所、前山街道办农业技

术推广站等；三是属地企业或供水企业，如珠港机场

公司、水控集团下属的供水公司等。这些管理机构基

本上是行使管理职能，日常的具体养护工作则大多通

过管养分离方式承包给养护单位，或由管理机构直接

指定某几个养护人员进行日常管养。

1.2.2 工程面貌

检查的两个区，各 1宗小型水库，均已于 2020年

底完成标准化工作，工程均运行正常，坝体安全，溢

洪道、排水涵管等正常发挥作用，坝容坝貌整洁、美观、

环境整洁卫生。

1.2.3 “三个责任人”“三个重点环节”

检查情况显示，珠海市小型水库防汛“三个责任人”

已按省厅要求逐一明确并上报，100%完成网络培训，

暂未发现履职情况差的现象。珠海市各小型水库防汛

“三个重点环节”均已落实。

1.3 珠海市小型水库工作开展情况

1.3.1 暗访问题整改

珠海市小型水库暗访问题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。

其中，2020年至今，水利部小型水库暗访工作共指出

珠海市 16个问题已全部销号，省级暗访共发现 5个问

题已全部销号。市级暗访工作共发现问题 85个，目前

已完成整改 72个，13个问题涉及缺管理房、存在较大

工程缺陷或未完成安全鉴定等需要工程措施或较多经

费、时间完成整改，正在通过标准化达标、除险加固、

降等报废等方式整改，已于 2021年底完成销号。

1.3.2 工作特色

为保障水库工程维修养护经费，切实落实水库运

行维护工作，保障工程正常安全运行、保证防洪安全，

珠海市水务局拟订了《关于发布珠海市水库工程维修

养护费用标准指导价的意见》，经市政府批准后于

2021年施行。新的经费标准较原来标准有大幅提高：

原 2013年出台标准是小（1）型水库、小（2）型水库

和山塘年管理经费最低标准分别为 9、6和 4万元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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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分别提高至 28~47万、11~18万、8万元（均不含

管理人员费用），下一步珠海市将不断深化管理体制

改革，逐步提高管理经费，并确保经费的落实。2021

年 4月珠海市水务局印发《珠海市小型水库物业化管

护指导意见》，在珠海市全面推广小型水库物业化管

护模式，进一步提升水库管理水平 [9]。

2 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

2.1 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，制约水利工程治

理能力进一步提升，需要继续深化改革

部分镇管理人员属公益三类单位，人员经费保障

不足，队伍建设不力，制约专业化水平提升。同时，

因体制和经费原因，无法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留不住

年轻人的现象较为普遍，离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要求

还有一定差距。全市水利工程管理人员结构中，专业

技术人员占比总体偏低，人员素质在闸门运行信息化、

堤防养护专业化方面还需要大幅提升。有许多的小型

或者山塘类型的水利工程根本就没有配置专人去管理，

很多是当地的村民来兼职管理，人员年龄大、结构不

合理、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差的问题比较突出 [10]。在

日常的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过程中，应梳理出水利工

程的产权问题和水利工程的归属问题，理清其建设以

及管理和养护职责 [11]。

2.2 工作经费没有完全按珠海市的经费标准

指导意见落实保障

投入不足，标准化、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等基础

性工作经费不足，影响水治理体系完善发展。比如：

中型水闸安全鉴定率低，小型水闸目前还不具备参照

大中型水闸推行安全鉴定制度的条件；珠海市小二型

水库缺乏安全监测设施（测压管、位移监测等）问题

较为普遍。同样我们对比外省的情况，广西壮族自治

区是后发展、经济水平欠发达地区，县乡一级水利单

位的编制少 [12]，通常水费的收取额度是直接反映水管

理行业职工的月收入和年收入的，水费若收取减少就

会导致职工工资得不到保证，而且大部分县（市、区）

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经费也难以保障。

3 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对策

3.1 继续深化基层水管单位体制改革

建议上级出台政策性文件，明确基层水利服务机

构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将当前存在的部分公益二类、

三类事业单位全部调整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为继续

深化基层水管单位体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。切实稳定

干部职工队伍，吸引和留住人才，保障管理水平。

3.2 建议省级出台水利工程管养定额、标准

和经费指引，让地方执行更有依据

珠海市已出台水闸堤防管理标准经费指引、水库

的养护经费指导价，泵站的管养经费标准正在修编，已

于 2021年上半年出台，但市级经费标准力度尚显不够。

4 结语

经过珠海水利人的努力，珠海市小型水利工程的

整体风貌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，珠海市将继续巩固“小

水改”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、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标准

化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等工作成果，加强基

层水管单位队伍建设，继续探索管养模式，建章立制，

出台经费指导标准和管理考核细则等促进经费保障和

管理工作落实，进一步提升水利工程管养能力，凸显

体制改革的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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